
自闭症学生遭劝退，教育公平不应是一纸空文

​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在开学时以“该

校残疾人招生项目主要面向肢体残疾和言语残疾学生，面试

时校方教师对其患有自闭症并不知情”为由拒绝劝退一名患

有自闭症的学生。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涉事各方相继作出回应。广东省机

械技师学院表示，将由广东省残联对学生进行专业评估。若

该学生通过评估，学校将尽快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没有通过

专业评估，学校会积极推荐其前往其他合适的学校就读或推

荐就业，“我们肯定会与家长协商一致，充分保障学生的权

益”。广东省残联教育就业部一名工作人员则回应，残联已

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进一步跟进。

图片：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为涉事学生发放的录取通知书（来源：大河报）



舆论呈现分化趋势，双方对立观点各执一词

该事件一经传播，舆论迅速发酵，公众普遍聚焦于“教

育公平”与“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议题进行讨论。

有观点认为该学生此前能够在普通学校就读，且通过该

学校的面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学习和生活能力，呼吁校方

录取该生，维护残障人士正当权益。该生家长也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孩子虽被诊断为自闭症，但具备独立学习和生

活能力，并未对校园秩序构成实际威胁。部分观点则质疑学

校此举涉嫌歧视，如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舟雄指出，

自闭症并没有被列为高校可以不予录取的严重疾病，而公民

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不因残疾而被剥夺，

此外，该学院的招生简章中并没有明确不招收自闭症学生，

学生报考时也已提交残疾证，并无隐瞒病情。学院向学生寄

发了录取通知书，说明双方教育服务合同已成立，学院没有

理由单方解除。

也有观点认为，校方考虑存在其合理性，如有网民发帖

指出，自闭症学生行为难以自控，或对课堂秩序造成干扰，

影响其他正常学生学习。还有观点认为，该学生究竟是否能

够入学，应当看最终的评估结果，如《经济观察报》发表评

论文章称，只要评估秉持客观公正，校方依据评估结果决定

特殊需求学生去留，就比先前不由分说地拒之门外要恰当得

多。



校方程序过错叠加弱势群体敏感话题诱发负面舆情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事件之所以引发强烈舆论反弹，首

先在于校方在录取与管理环节存在明显过错。学生已经收到

了录取通知书并完成报到手续，意味着学校与学生之间已建

立了入学关系。校方在录取前未进行充分评估，却在入学后

以“存在自闭症”为由提出劝退，容易被公众解读为录取环

节把关不严、责任意识不足，甚至有将自身失职转嫁给学生

与家庭之嫌。这种“先录取、再拒收”的处理方式，本身就

具有程序上的不当性，直接放大了社会的批评声音。

另一方面，此事触动了公众对残障群体教育权益的敏感

神经。自闭症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其受教育权在法律与道德

层面均享有特别保护。《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

等均明确要求学校不得歧视残障学生，应提供合理便利和支

持。校方以“安全和适应性”为由劝退，虽然出发点可能是

为了管理便利，但在舆论场中却被视为对残障学生的排斥与

歧视。这不仅伤害了个体权益，也引发社会对教育公平与包

容性的深层质疑。

校方积极回应及时止损，后续仍需及时跟进避免舆情反复

在舆情发酵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并未选择回避，而

是迅速提出由省残联进行专业评估，并承诺若学生通过评估

将立即办理入学手续，若未通过也会推荐至合适的学校或就



业岗位。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引入权威第三方机构能够增

加决策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同时“推荐就业”与“保障协商”

的表态，也释放出一定安抚和补救的诚意。这些举措表明校

方在回应层面有意识地纠正前期处理不当的问题，算是及时

止损。

然而，这一回应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它是在舆论压

力下的被动补救，而非事件初期的主动作为，容易给公众留

下“事到临头才想办法”的印象。其次，校方在回应中并未

正面承认录取与管理环节的责任，更缺乏对学生与家长的真

诚道歉。

与此同时，应当认识到，当前的回应更多是一种阶段性

止损措施，能否真正化解舆情危机，还要看后续执行的力度

与透明度。如果残联评估、入学安排、权益保障等环节未能

公开透明、落实到位，公众很可能会认为校方只是“暂时安

抚”，从而引发新一轮质疑。此外，校方若能在制度上完善

录取审核机制，在管理上建立包容支持体系，并主动向社会

传递包容教育的价值观，方能真正化解此次危机，重建公信

力。

如何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是核心问题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劝退自闭症学生这一事件，不应仅

仅归咎于学校一方。校方的举措固然在程序监管和人文关怀



方面有所缺失，但这一事件更暴露出特殊教育在实际操作中

各环节存在的漏洞，从招生政策的制定、学生状态的评估，

到实际教学的执行、教育部门的监督等仍然有待完善。

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相关政策

法规，加强对学校招生行为的监管，确保每一位学生的受教

育权利都能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学校也应加强自身的教育

理念建设，提升对特殊学生的接纳度和教育能力，为构建更

加公平、包容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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